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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钮宇萍 王伟

本报讯 说到“红臂章”，大家想
到的应该是路上戴着它巡逻的治安
队员，每次看到他们，总有一种安全
感。但就在3月9日，嘉兴一个袖戴

“红臂章”、胸挂“协管队长”证件的
男子，却被嘉兴南湖警方带进了派
出所。这是为什么呢？昨天，南湖
警方向记者通报了案情。

3月9日上午，南湖区公安分局
建设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报警人
称自己停放在中信广场的面包车
内，3大箱洗发水被盗。

民警通过街面监控发现，当天
凌晨3点左右，一名男子骑着一辆三轮车，载着3个大箱子，从
面包车停靠的方向离开。很显然，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接下
去，通过视频追踪，民警还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事情——

在多个拍摄于白天的视频镜头中，警方发现了这名男子，
而当时，他竟戴着一个写有“治安巡逻”字样的红臂章，胸前还
挂着“协管队长”证件，像巡逻队员一样出现在中信广场的电瓶
车停车场，似乎在看管这一带的电瓶车。

巡逻队员监守自盗？警方很快否定了这一设想，因为这一带
的巡逻队员民警都很熟悉，根本就没有符合该男子体貌特征的人。

继续看视频，真相很快揭晓。原来，到了夜深之时，这个

“巡逻队员”就露出了真面目。3月8日晚，他跟白天一样出现
在停车场，看似在巡逻，实则瞅准四周无人，便三下五除二打开
一辆电瓶车的锁，骑上车扬长而去。

3月9日下午，经过近4个小时的侦查，南湖警方在嘉兴市
区某市场公交站台上将这个“红臂章小偷”抓获。

审讯中，男子交代，自己姓宋，34岁，今年3月5日，也就是
“学雷锋纪念日”那天才刚刚出狱，而先前入狱也是因为犯了盗
窃罪。

宋某说，他出狱后，一时生活无着，觉得还是“老本行”来钱
快，就自己制作了所谓的“红臂章”和“证件”，白天假装成巡逻

人员在停车场踩点，晚上就下手偷。3月6日、7日，他先是在嘉
兴市区盗窃了2辆电瓶车内的电瓶，3月8日又盗窃了1辆电瓶
车；3月9日凌晨，他在中信广场附近一辆未锁门的面包车上，
盗走了后备厢内的3箱洗发水。短短4天，他作案的案值已达
上万元。

他偷的电瓶，都被他以20元左右的价格卖掉了，而那辆电
瓶车，也被他拆了车内的电瓶后丢掉了。偷到那 3 箱洗发水
后，他又借着“红臂章”的“伪装”，骑着三轮车在街头卖起了洗
发水，生意还挺不错，到被抓时，卖得只剩下10多瓶了。

目前，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南湖警方刑事拘留。

通讯员 张丹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亲眼看着民警像变戏法一样，把不慎落入近2米
深西湖里的钻戒捞出来，来自深圳的罗小姐和男友忍不住向杭
州民警刘西建竖起了大拇指！而这个意外的插曲，也给这对情

侣的杭州之旅平添了一丝浪漫。
3 月 11 日下午 4 点多，一男一女两位年轻

人急匆匆地赶到景区公安分局水上派出所求
助，女子正是罗小姐，她说自己和男友在苏堤
南口游玩时，一不小心自己手上的钻戒掉进了
西湖，请求民警帮助打捞。

原来，钻戒
是男友家人春节
前后花1万多元
买给罗小姐作为
订婚信物的。钻
戒掉入西湖后，
他们向湖面上的
船工求助，船工
们也替这对情侣
着急，建议他们
赶快找水上派出
所求助，不然天
黑下来就更麻烦了。

不少“老杭州”都知道，西湖
水上派出所民警周翔军因经常
帮游客市民在湖中打捞物品和
救人而名声在外，有“西湖捞
哥”的美称。但当天周翔军碰
巧不在所里，正在值班的民警
刘西建接到求助后，二话不说

带上打捞杆、海斗等工具就赶到现场，根据事主提示的水域方
位投入打捞。

钻戒的构成成分主要是铂金，没有磁性，加上个头又小，
打捞不易。不过，这并没有难倒刘西建。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 20 多分钟的水下探索，罗小姐丢失的钻戒终于随着刘
西建手中的海斗缓缓出水，罗小姐和男友的感激之情溢于
言表。

就在前几天，刘西建在平湖秋月水域还帮游客打捞起了落
水手机。原来，水上派出所民警个个都是“西湖捞哥”！

让爱的信物完璧归赵 厉害了我的“西湖捞哥”！

民警刘西建在捞戒指

罗小姐和男友为民警刘西建点赞

高速上飙到176
这辆摩托车，你是要上天吗？

通讯员 宋敢

本报讯 我省高速公路是禁止摩托车通行的，但就在3月11
日，一辆上海牌照的摩托车却在杭长高速上狂飙，时速竟然达到
176公里，幸好被高速交警及时发现，避免了危险事故的发生。

当天中午 11 点半左右，杭州高速交警四大队民警在杭长高
速公路开展超速整治时，看到电脑上传来一张测速仪拍摄的照
片，显示速度达到 176 公里/小时。民警仔细一看，竟然还是辆
摩托车！为了及时制止这一危险行为，民警在杭州方向径山服
务区拦截了这辆摩托车。

经了解，驾驶员姓周，1985年出生。他说，自己当天从上海出
发打算到安吉天荒坪游玩，一路上跟着导航走，不知不觉就上了
高速。由于路上车辆不多，他就开快了。因严重超速，民警随后
扣留了周某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将对他作出罚款2000元和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高速交警提醒，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摩托车在高速公
路上最高限速是80公里/小时，而根据浙江省高速公路运行管理
办法，摩托车禁止进入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各个进口也都有明显
的禁令标志。因此，驾驶员周某除了超速外，还存在违反禁令标
志的行为，高速交警将对其两项违法行为合并做出处罚。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应小勇

本报讯 温州女生小洪和同学小何相约骑“死飞”游
玩，结果小洪不幸坠崖身亡。事故发生后，小洪的父母将
小何、自行车店、公路管理部门告上了法庭（本报曾作报
道）。3月10日，常山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宣判，确定自行
车店负主要责任，小何承担20%责任。

小何和小洪是高中同学，关系要好。2015年12月，小
洪受小何邀请，结伴到温州大罗山骑自行车游玩，小何原
本有一辆新买的自行车，又向同学借来了一辆自行车。

当两人骑车从山顶往山下行驶时，在一U型拐弯下
坡处，小洪连人带车坠入近7米高的山崖。当时，小洪未
佩戴安全头盔，骑的正是小何那辆刚买来不久的、俗称

“死飞”的自行车。事发后，温州交警部门委托相关部门
对涉案自行车进行鉴定，鉴定结果为“不符合自行车技术
要求”。

小洪的父母将小何、温州市瓯海区某自行车店、公路
管理部门一并告上了法庭。2016年3月7日，常山法院受
理此案。

法院审理认为，俗称“死飞”的涉案自行车确认是温
州市瓯海区某自行车店销售，系无前刹（前刹购买后加
装）、“后轮采用飞轮倒转制动”的“三无”产品，不符合国
家相关标准及技术要求。自行车店销售不符合国家标
准及技术要求的自行车，造成小洪骑行时发生事故，应
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小何将这样的“三无”产品且存在
安全隐患的自行车给小洪骑，在骑行过程中也未尽到提
醒、嘱咐义务，也应承担一定责任。而小洪作为一名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意识到骑行自行车的危险性，
但她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也未对涉案自行车的性
能进行充分了解，因此自身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有一定责任。至于公路管理部门，法院根据走访的情
况，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路段系被告公路
管理部门管理、养护且未尽到管理职责的事实，因此不承
担责任。

法院认为，小洪死亡系多方原因间接结合的结果，综
合各方造成小洪发生事故死亡原因力比例，确定小何承
担20%的责任，自行车店承担50%的责任，小洪承担30%
的责任。3月10日，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决被告
小何赔偿原告19万余元，被告自行车店赔偿47万余元。

女生骑“死飞”身亡，自行车店被判担责五成

“学雷锋纪念日”出来的，刚过完“三八节”又进去了

戴着“红臂章”踩点，这个贼脑洞够大的

白天袖戴“红臂章”假装巡逻


